
A32

■ 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

*ST

超日 公告编号：

2014-082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

公 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1-1号《民事裁

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毅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对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超日太阳或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担任超日太阳管理人。

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共有10家债权人向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补充申报金额合计约406万元。 根

据超日太阳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

理方案》，因部分子公司持续处于亏损状态且短期内难以扭亏为盈，为减少亏损，超日太阳持有的上海

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100%股权、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65%股权将于2014年8月29日

13:30分由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在上海市福州路108号公开拍卖。

因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5月28日暂停上市，公司债券

已于2014年5月30日终止上市，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不会改变公司相关证券的交易状态。 管理人现将相

关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股票现已暂停上市，若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即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

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则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

市的风险。

2、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司重整失败，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

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3、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存在因其他原因而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管理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文俊

电话：021-31520336

传真：021-33617902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738号

邮编：201406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

*ST

超日 公告编号：

2014-083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子公司股权处置的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1-1号《民事裁

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毅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对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超日太阳或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担任超日太阳管理人。 根据超日太阳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方案》（下称《财产管理方案》），管理人委

托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超日太阳持有的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下称超日

洛阳）100%股权、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洛阳银电）65%股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股权情况

1、超日洛阳100%股权

超日洛阳，注册资本7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倪开禄，住所地河南省偃师市工业区，经营范围：太

阳能材料、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灯具、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的生产、销售、安装，从事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审批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根据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14]114037号”《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26日，超日洛阳

资产总计39,420万元、负债总计75,375万元、股东权益总计-35,955万元。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银信评报字[2014]沪字0513-05号”《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所涉及的长期

股权投资单位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2014年6月26日为评

估基准日，超日洛阳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46,843万元。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评估报告

出具情况说明，超日太阳拥有超日洛阳100%股权评估价值为零。

2、洛阳银电65%股权

洛阳银电，注册资本2,200万元，法定代表人倪开禄，住所地偃师市商城西路首阳山电厂院内，经

营范围：太阳能光伏产品、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热管，热能系统的生产和销售，晶硅片的生产、加工

和销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14]第114038号”《审计报告》，截

至2014年6月26日，洛阳银电资产总计3,130万元、负债总计18,235万元、股东权益总计-15,105万元。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0513-11号”《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所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

2014年6月26日为评估基准日，洛阳银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5,812万元。 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根据评估报告出具情况说明，超日太阳拥有洛阳银电65%股权评估价值为零。

二、股权拍卖情况

2014年8月18日，超日太阳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财产管理方案》。 根据《财产管

理方案》，管理人有权对超日太阳持续产生亏损的财产进行处置。 因超日洛阳和洛阳银电持续处于亏

损状态且短期内难以扭亏为盈，为减少亏损，管理人决定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处置上述股权。拍卖机构上

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时间2014年8月29日13:30，拍卖地点上海市福州路108号，两项股权拍

卖底价均为1万元，拍卖公司联系电话：021-63392222。 上述股权的拍卖公告已于2014年8月22日刊登

于《解放日报》和《洛阳日报》。

管理人将及时披露相关股权拍卖结果等后续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7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3,057,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1390%。 根据股东上市前承诺，自本次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

公司将对高学明先生等5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80%即244,258,372股进行再次锁定；再次锁定后本次实际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为68,799,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1534%。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9月1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上市后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1、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20,000万股。 2011年8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98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7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50元/股。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265号文同意，于2011年8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2、公司2012年5月10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26,7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

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10股派2.2元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5股，增加股本133,500,000股，公司总

股本增加为400,500,000股。 利润分配已于2012年6月6日实施完毕。

3、公司2014年4月23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0,50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4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

0.4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利润分配已于2014年6月6日实施

完毕。

截止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480,600,000股，其中限售股329,844,3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755,662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高学明）及其关联股东（冯进军、高学林、冯意刚、陈玉珍）郑重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郑重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除法人股东深圳富春成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成长” ）和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盛投资” ）外，其他自然人股东（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特殊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批准，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解除此项锁定。 ”

股东承诺为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公司历次限售股解禁情况

1、公司于2012年8月30日，解除限售股份16,312,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731%，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55名，其中法

人股东2名，自然人股东153名；此次解禁的153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变更为

“无限售流通股” ，2名法人股东所持有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

2、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5,783,4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378%，解除股份限售自然人股东151名。

解除限售后公司对此次解禁的151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60%即19,337,646股进行再次锁定，实际解除限售

的数量为6,445,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94%。

上述151名自然人股东所持的19,337,646股首发上市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变更为“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

所持有的6,445,776股公司首发上市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

3、公司于2014年1月2日，解除限售股份3,46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659%，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自然人股东2人。

此次解禁的2名自然人股东所持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实际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9月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3,057,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1390%。 根据股东上市前承诺，自本次股份解除限售之日

起，公司将对高学明先生等5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80%即244,258,372股进行再次锁定；再次锁定后本次实际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8,799,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153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56人，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4、公司自然人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该承诺是指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

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每年可转让不超过20%，五年后可以全部转让。

5、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及托管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

称

首发上市前股

份数量

所持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

（

送

转股后

）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

备 注

1

高学明

146,638,582 263,949,447 263,949,447 52,789,889

公司控股股东

、

董事长

、

总经理

，

每年

转让不超过所持首发前公司股份

（

送

转股后

）

数量的

20%

。

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数量的

80%

股 份

211,159,558

股将再

次锁定

，

本次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

52,789,889

股

。

2

冯进军

12,843,872 23,118,970 23,118,970 4,623,794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人

，

每年转让不超

过所持首发前公司股份

（

送转股后

）

数

量的

20%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的

80%

股份

18,495,176

股将再次锁 定

，

本

次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623,794

股

。

3

高学林

9,924,390 17,863,902 17,863,902 3,572,780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人

，

董事

，

每年转让

不超过所持首发前公司股份

（

送转股

后

）

数量的

20%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

量 的

80%

股 份

14,291,122

股 将 再 次 锁

定

，

本次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3,

572,780

股

。

4

冯意刚

131,530 236,754 236,754 47,350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人

，

每年转让不超

过所持首发前公司股份

（

送转股后

）

数

量的

20%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的

80%

股份

189,404

股将再次锁定

，

本次

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7,350

股

。

5

陈玉珍

85,494 153,889 153,889 30,777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人

，

每年转让不超

过所持首发前公司股份

（

送转股后

）

数

量的

20%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的

80%

股份

123,112

股将再次锁定

，

本次

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30,777

股

。

控股股东及关

联人小计

169,623,868 305,322,962 305,322,962 61,064,590

6

史寿庆

2,012,911 2,717,429 724,647 724,647

公司副董事长

、

高管

；

7

施玉安

1,183,062 1,552,134 425,902 425,902

公司董事

；

8

雷敏

523,656 706,935 188,516 188,516

公司高管

；

9

常海明

488,308 659,216 175,790 175,790

公司董事

、

高管

；

10

史炎

266,350 359,573 95,886 95,886

公司监事

；

11

孟宪慧

218,670 295,205 78,721 78,721

公司监事

；

12

赵洛如

208,804 281,885 75,169 75,169

公司高管

；

13

夏冰

102,758 138,723 36,992 36,992

公司高管

；

14

顾千

36,994 49,941 13,317 13,317

公司监事

；

董监高人员小

计

5,041,513 5,444,840 1,814,940 1,814,940

15

方立

2,035,473 2,198,311 732,770 732,770

16

白雪峰

1,979,896 2,138,289 712,762 712,762

17

徐岭钦

1,659,821 1,792,608 597,535 597,535

18

李亚雷

1,417,297 1,530,680 510,226 510,226

19

何光俊

945,766 1,021,429 340,475 340,475

20

褚顺林

459,536 496,301 165,432 165,432

21

刘凌云

437,340 472,327 157,442 157,442

22

高琦

400,000 432,000 144,000 144,000

23

樊天峰

272,926 294,762 98,253 98,253

24

李耕利

213,738 230,838 76,945 76,945

25

邵宏农

200,584 216,631 72,210 72,210

26

周新元

200,000 216,000 72,000 72,000

27

吴强

198,940 214,855 71,618 71,618

28

韩俊峰

182,498 197,099 65,699 65,699

29

刘建军

182,498 197,099 65,699 65,699

30

胡绪波

170,168 183,782 61,260 61,260

31

李建森

168,524 182,006 60,668 60,668

32

汪培志

162,770 175,791 58,597 58,597

33

王德军

155,370 167,800 55,933 55,933

34

陈洛川

147,972 159,811 53,269 53,269

35

熊新君

139,752 150,934 50,310 50,310

36

戴陆节

133,174 143,828 47,942 47,942

37

冯明松

133,174 143,828 47,942 47,942

38

胡加玉

133,174 143,828 47,942 47,942

39

任克兢

133,174 143,828 47,942 47,942

40

王继峰

133,174 143,828 47,942 47,942

41

王良欢

133,174 143,828 47,942 47,942

42

金雪芳

131,530 142,052 47,350 47,350

43

陈春兰

106,868 115,418 38,472 38,472

44

汪宸

85,494 92,334 30,777 30,777

45

陈天辉

83,850 90,558 30,186 30,186

46

孙行建

83,850 90,558 30,186 30,186

47

史宝仲

80,562 87,008 29,002 29,002

48

毕冬梅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49

邓宏乐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0

高广峰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1

马耀林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2

王春林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3

张雅薇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4

赵勇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5

周锋

73,986 79,907 26,634 26,634

56

段嘉勇

69,876 75,468 25,155 25,155

57

侯松涛

69,876 75,468 25,155 25,155

58

李成铭

69,876 75,468 25,155 25,155

59

李俊峰

69,876 75,468 25,155 25,155

60

刘越明

65,766 71,029 23,675 23,675

61

沈雪芳

65,766 71,029 23,675 23,675

62

许明凯

65,766 71,029 23,675 23,675

63

杨渊晰

65,766 71,029 23,675 23,675

64

张天良

65,766 71,029 23,675 23,675

65

张玉堂

65,766 71,029 23,675 23,675

66

吴建军

62,478 67,477 22,492 22,492

67

冯新安

60,832 65,700 21,899 21,899

68

金林清

59,188 63,924 21,307 21,307

69

全晓萍

59,188 63,924 21,307 21,307

70

巴萃

52,612 56,822 18,940 18,940

71

顾建平

52,612 56,822 18,940 18,940

72

张学军

52,612 56,822 18,940 18,940

73

滑明亮

50,968 55,046 18,348 18,348

74

孟黑乐

50,146 54,159 18,052 18,052

75

赵志安

42,748 46,169 15,389 15,389

76

郝卫东

36,994 39,954 13,317 13,317

77

李兵

36,994 39,954 13,317 13,317

78

李华

36,994 39,954 13,317 13,317

79

孟宝莉

36,994 39,954 13,317 13,317

80

王娜

36,994 39,954 13,317 13,317

81

赵鹏

36,994 39,954 13,317 13,317

82

海玉虎

35,348 38,177 12,725 12,725

83

苏巧珍

35,348 38,177 12,725 12,725

84

李孝勇

34,526 37,290 12,429 12,429

85

刘献伟

34,526 37,290 12,429 12,429

86

乔滨媛

34,526 37,290 12,429 12,429

87

贺旭鹏

33,704 36,401 12,133 12,133

88

晋国强

32,882 35,514 11,837 11,837

89

骆飞

32,882 35,514 11,837 11,837

90

孟繁杰

32,882 35,514 11,837 11,837

91

孙建刚

32,882 35,514 11,837 11,837

92

王洛春

32,882 35,514 11,837 11,837

93

杨公宪

32,882 35,514 11,837 11,837

94

金国安

27,950 30,186 10,062 10,062

95

亢小兵

27,950 30,186 10,062 10,062

96

牛智力

26,306 28,412 9,470 9,470

97

唐克俭

26,306 28,412 9,470 9,470

98

樊致平

22,196 23,974 7,990 7,990

99

高振东

22,196 23,973 7,990 7,990

100

刘跃坤

21,374 23,084 7,694 7,694

101

葛冬梅

20,552 22,198 7,398 7,398

102

顾培全

20,552 22,198 7,398 7,398

103

刘玉生

20,552 22,198 7,398 7,398

104

张小荣

20,552 22,198 7,398 7,398

105

张新治

20,552 22,197 7,398 7,398

106

郭恬

19,730 21,308 7,102 7,102

107

杨喜斌

19,730 21,308 7,102 7,102

108

曹海豫

14,798 15,983 5,327 5,327

109

陈建武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0

陈铭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1

董国强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2

韩胜军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3

黄辉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4

李进生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5

刘廷玉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6

石俊峰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7

王洛平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8

王明春

14,798 15,983 5,327 5,327

119

邹韶睿

14,798 15,983 5,327 5,327

120

步志法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1

程全胜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2

楚安锁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3

高俊杰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4

焦红军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5

寇红亮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6

李广军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7

刘新燕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8

刘延峰

13,154 14,207 4,735 4,735

129

卢军晓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0

秦现武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1

全云飞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2

任爱省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3

邵宏伟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4

舒长久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5

孙丽香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6

孙文灿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7

王会强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8

王良希

13,154 14,207 4,735 4,735

139

王士杰

13,154 14,207 4,735 4,735

140

王涛

13,154 14,207 4,735 4,735

71

张炳和

13,154 14,207 4,735 4,735

142

张建军

13,154 14,207 4,735 4,735

143

张新伟

13,154 14,207 4,735 4,735

144

赵应豪

13,154 14,207 4,735 4,735

145

康慧娟

8,220 8,878 2,959 2,959

146

曹继东

7,398 7,991 2,663 2,663

147

葛雪梅

7,398 7,991 2,663 2,663

148

赵建敏

7,398 7,991 2,663 2,663

149

崔虹虹

6,576 7,104 2,367 2,367

150

金志强

6,576 7,104 2,367 2,367

151

刘冬生

6,576 7,104 2,367 2,367

152

马利星

6,576 7,104 2,367 2,367

153

任东峰

6,576 7,104 2,367 2,367

154

史韶峰

6,576 7,104 2,367 2,367

155

周军

6,576 7,104 2,367 2,367

156

朱春芹

6,576 7,104 2,367 2,367

非董监高人员

小计

16,444,619 17,760,335 5,919,993 5,919,993

合 计

191,110,000 328,528,137 313,057,895 68,799,523

以上股东所持股份没有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前所做的承诺，在以上

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

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五、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自然人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该承诺是指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

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每年可转让不超过20%，五年后可以全部转让。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自然人股东买

卖股份还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在此期间，如公司有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则可转让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律师关于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8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前个人股东股份性质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上市后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1、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20,000万股。 2011年8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98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7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50元/股。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265号文同意，于2011年8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2、公司2012年5月10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26,7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

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10股派2.2元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5股，增加股本133,500,000股，公司总

股本增加为400,500,000股。 利润分配已于2012年6月6日实施完毕。

3、公司2014年4月23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0,50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4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

0.4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利润分配已于2014年6月6日实施

完毕。

截止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480,600,000股，其中限售股329,844,3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755,662股。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性质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高学明）及其关联股东（冯进军、高学林、冯意刚、陈玉珍）郑重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除法人股东深圳富春成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成长” ）和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盛投资” ）外，其他自然人股东（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特殊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批准，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解除此项锁定。 ”

股东承诺为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性质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本次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性质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股份性质变更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高学明先生及其关联人：冯进军女士、高学林先生（公司董事）、冯意刚先

生、陈玉珍女士基于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和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了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公司将于2014年9月1日，解除部分限售股份限售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3,057,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1390%。 根据股东上市前承诺，自本次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公司将对高学明先生等5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

80%即244,258,372股进行再次锁定；再次锁定后本次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8,799,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1534%。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发布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洛阳

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高学明先生、冯进军女士、高学林先生、冯意刚先生、陈

玉珍女士所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限售类” 变更为“首发后个人限售类” 及“无限售流通股” 。

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限售股份数量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量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数量 股份性质

1

高学明

263,949,447

首发前个人

限售类

211,159,558

首发后个人

限售类

52,789,889

无限售流

通股

2

冯进军

23,118,970

首发前个人

限售类

18,495,176

首发后个人

限售类

4,623,794

无限售流

通股

3

高学林

17,863,902

首发前个人

限售类

14,291,122

首发后个人

限售类

3,572,780

无限售流

通股

4

冯意刚

236,754

首发前个人

限售类

189,404

首发后个人

限售类

47,350

无限售流

通股

5

陈玉珍

153,889

首发前个人

限售类

123,112

首发后个人

限售类

30,777

无限售流

通股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性质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并严格按照股东承诺办理每年

解除限售事项。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084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下半年为各子公司贷款提供

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康牧业” ）各子公司下半年的经营发

展和融资需要，公司决定对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15亿元的担保。 担保额度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公司 担保额度

（

亿元

）

1

纽仕兰

（

上海

）

乳业有限公司

5.00

2

安徽安欣

(

涡阳

)

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

3

青岛鹏欣雪龙牧业有限公司

2.00

4

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6.00

合计

15.00

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同时本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的子公司包括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仕兰” ）、安徽安欣(涡阳)

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欣牧业” ）、青岛鹏欣雪龙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雪龙” ）

以及完成业务整合后的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食品” ），上述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纽仕兰

注册号：310105000417397

名称：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国贸大厦A-858E室

法定代表人：朱德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伍仟捌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2年08月15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2014年度1-6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审计）：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132,772.94

负债总额

7,000.9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7,000.93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净资产

125,772.00

主营业务收入

0.00

净利润

543.45

（二）安欣牧业

注册号：341621000039953

名称：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毫州市涡阳县淮中大道8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光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圆整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7日

经营范围：羊养殖、销售；农作物种植、购销；化肥、种子（不在分装的包装种子）、饲料销售；电子

商务；肉食品；副食品销售；投资业务及相关资产收购、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咨询服务；组织农产品市

场建设，仓储服务；农业机械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2014年度1-6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审计）：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26,292.76

负债总额

6,674.59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6,674.59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净资产

19,618.17

主营业务收入

0.04

净利润

-61.95

（三）鹏欣雪龙

注册号：370283020000596

名称：青岛鹏欣雪龙牧业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平度市古岘镇沽河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朱德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04月23日

经营范围：畜禽收购、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养殖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85%，雪龙黑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龙黑牛” ）持股15%。

2014年度1-6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审计）：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8,509.14

负债总额

5.48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5.48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净资产

8,503.66

营业务收入

0.00

净利润

3.66

（四）大康食品

注册号：431200000039083

名称：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住所：中方县中方镇竹站村高速公路互通处

法定代表人：陈晓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五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年07月08日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猪肉、牛肉、羊肉及副产品销售、肉品分割加工及销售；冷鲜肉配送；冻库出

租；道路运输代理；货物配载信息服务；仓储理货；装卸搬运服务。（以上项目需专项审批的，审批合格

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2014年度1-6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审计）：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22,397.85

负债总额

20,632.09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310.84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321.25

净资产

1,765.76

主营业务收入

4,702.86

净利润

-97.3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或子公司未与融资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同意2014年下半年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5亿元， 系子公司下半

年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生产

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同时若发生公司需为控股子公司鹏欣雪龙提供担保的事项， 参股股东雪龙黑牛将按照15%的比

例提供对等担保，因此不会违反公平、对等原则。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六、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保荐机构认为：“大康牧业为子公司纽仕兰、安欣牧业、鹏欣雪龙和大康食品提供担保，有利

于大康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大康牧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并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 大康

牧业为子公司之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大康牧业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八、其他

公司将根据本次担保事项实际发生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三）《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0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090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08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2014年下半年为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4）， 现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对公告中“一、担保情况概述” 进行补充如下（补充部分采用黑体加粗

字体标示）：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康牧业” ）各子公司下半年的经营发

展和融资需要，公司决定对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15亿元的担保。 担保额度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公司 担保额度

（

亿元

）

1

纽仕兰

（

上海

）

乳业有限公司

5.00

2

安徽安欣

(

涡阳

)

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

3

青岛鹏欣雪龙牧业有限公司

2.00

4

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6.00

合计

15.00

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同时本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补充外，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08月28日披露的《关于2014年下半年为各子公司贷款提供

担保预计的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更新后的《关于2014年下半年为各子公司贷款提

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4） 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8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579

股票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65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8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63）。上述公告披露后，公司对公告内容进行了再

次复核，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公告中的部分内容出现错误。 现将有关内容更正公告如下：

原文：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15：00� 至2014年9月15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更正后：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15：00� 至2014年9月1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原文：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14年9月16日在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

路七巷3号（中京科技园）举行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下划√）：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改公司股票简称的议案

》

2

《

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愿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更正后：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14年9月16日在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

路七巷3号（中京科技园）举行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下划√）：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愿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66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4年8月28日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修改议案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有关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15: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8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

27日15：00�至2014年8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三号（中京科技园）公司办

公楼会议室。

（五）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76,425,4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710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6,204,51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2.616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20,90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4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

（一）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京乐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赞成76,425,41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

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关于印制线路板（FPCB）产业建设项目变更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赞成76,425,41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

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0%。

2、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 “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宋科、余峥律师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59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

停牌自查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

个交易日（2014年8月27日、2014年8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公司拟对股票交易异动的事项进行核查，公司股票自

2014�年8月29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2014-037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丙烯及下游一体化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位于浙江省平湖市独山港区的

丙烯及下游一体化项目包括全资子公司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卫星能

源” ） 在建的年产45万吨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 （详情请见： 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卫星能源通知，年产45万吨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已打通全部生产

流程，顺利产出合格产品。

由于生产负荷尚需逐步提升，产出合格产品后试车工作还将持续。 新装置处于试

生产阶段，工艺参数存在进一步优化调整的可能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将密切关注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2014-078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8月29日开市起复牌。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于2014年8月28日召

开的2014年第42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

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9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再行发布

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002673

编号：

2014-05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8月27日完成2014年度第二期6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发

行，缴款日为2014年8月28日，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4

西部证券

CP002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1442002

招标书编号

20140827001

招标日期

2014

年

8

月

27

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式

起息日期

2014

年

8

月

28

日 兑付日期

2014

年

11

月

26

日

计划发行总额

6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6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票面利率

4.80%

有效投标总量

11.5

亿元 投标倍率

1.92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